
 

 

香港﹑澳門﹑台灣人士攻讀  

中國高等院校（大陸、內地）碩士／博士學位  

申  請  表  

 

 

 

 

 

 

 

 

香港報名點：京港學術交流中心  



有關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收集目的 

1. 這份表格內填報的個人資料，系供京港學術交流中心及申請者所報考

的內地大學用來審核考生資格之用。 

 

2. 是否在這份表格中填報個人資料，純屬自願性質。如未能提供足夠資

料，內地招生學校可能無法接納申請者的報考申請。 

 

 

披露資料 

3. 為了審核申請者的報考資格，京港學術交流中心會把這份表格所載的

個人資料及所須繳交的個人資料副本--學位文憑證書、成績單等，向

申請者所報考的內地大學披露，內地大學據此核准申請者的報考資格

並發放准考証。 

 

 

查閱個人資料 

4.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18 及 22 條，以及附表 1 第 6 原則規

定，填報這份表格人士有權查閱和更正所提供的個人資料。 

 

查詢 

5. 如對本份表格填報的個人資料有任何查詢，包括要求查閱及更正，請

與本中心學術與培訓部部門主管鄒重華博士或高級行政助理鍾小姐聯

絡： 

 

 

 

 

京港學術交流中心 

地址：香港北角英皇道 83 號聯合出版大廈 14 樓 1404-05 室 

電話：28936355                

傳真：28345519 

網址：http://www.bhkaec.org.hk  

電郵：bhkaec@bhkaec.org.hk 

http://www.bhkaec.org.hk/


填 表 說 明 

 

1.  除本表個別欄目有特殊要求外，所有欄目一律用中文填寫。 

 

2.  本表由申請人親自用鋼筆或圓珠筆填寫，要求內容詳盡﹑準確﹑字跡務必清楚，

如欄內不夠填寫，可另加附頁。 

 

3.  申請人只能填報一所院校的一個專業。 

 

4.  申請人所填寫各項內容應與報名登記卡一致，如填寫錯誤﹑遺漏或不一致，由申

請人自負。 

 

5.  可兼報公費全日制生或自費全日制研究生。 

 

6.  若申請人考試成績合格未獲批准為公費全日制生，如願意自費就讀者，請在備註

欄中註明。 

 

7.  公費全日制生在學期間待遇與內地（大陸）研究生相同，在學期間免交學費並享

有學校獎學金。招生院校按自身情況為港澳台人士設立，批准與否由招生院校

作最終審批。自費生在學期間按報考院校的規定交納學費。 

 

8. 本表由申請人填寫完畢後，按報考點規定的時間和要求，連同本人學歷證書、成

績單（正本及複印件兩份）等資料親到報考點。並要推薦人將機密推薦書於報

名日期截止前寄交報考點。 

 

9.  凡申請報考內地院校碩士﹑博士研究生的香港人士，在申請報名時，須出示香港

永久居民身份證及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正本及複印件兩份。 

 

10. 免責聲明：各院校的招生資料及內容概由該院校負責，其解釋權歸該院校。 

 

 

 

 

 

 京港學術交流中心 

      審核人員簽署﹕                                              

                                                     年    月    日 

 



報考點編號 

 

 

 

香港﹑澳門﹑台灣人士攻讀  

中國高等學校（大陸、內地）碩士／博士學位  

申  請  表  

 

 

 

姓    名﹕                         性別﹕           

報考學校：                                          

報考專業：                                          

研究方向：                                          

指導老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考博士生填寫) 

選考外語語種：                                      

專業考試科目： 1.                                 

     2.                                 

 

     

 

攻讀學位﹕碩士學位 □    博士學位 □ 

 

報考類別﹕公費全日制 □  自費全日制 □  自費兼讀制 □ 

 

 

報考地點﹕京 港 學 術 交 流 中 心 

 

   

照 

 

片 

 



姓名(中文)  姓名（英文）  

性  別  出生日期  公元     年   月   日 出生地點  

現居住地  籍  貫         省       市(縣) 婚姻狀況  

 □ 香港居民 

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號: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號：  

□ 澳門居民 

澳門永久居民身份證號: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號：  

□ 台灣居民 

台灣身份證號:  

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號：  

服務機構  職  位  

通信地址 

 

 

聯繫電話 
辦公室： 

 

住宅： 

 

手提電話： 

 

圖文傳真  電子郵箱： 

獲學士學位 

學校 

 入學日期  

畢業日期  

學士專業 
 獲學士學位 

時間 

 

獲碩士學位 

學校 

 入學日期  

畢業日期  

碩士專業 
 獲碩士學位 

時間 

 

掌握何種外國語及外語程度  

如曾發表學術論文、譯著或 

有發明、專利等請列出名稱 

 

 

 

 



 

學歷 (請從大學開始填寫) 

起止日期 學 校 名 稱 及 所 在 地 證書或文憑或學位 

   

   

   

   

   

   

   

   

   

工作經歷 (請按年份順序填寫) 

起止日期 任 職 機 構 名 稱 及 所 在 地 職  位／科類 

   

   

   

   

   

   

   

   

   

 



 

 

本 人 自 薦 

 

內容包括﹕ 

  (1) 曾經或正在進行哪些科學研究或管理工作，取得哪些成果﹖ 

  (2) 在哪些刊物上發表過論文﹑譯著﹖刊物或學者專家對其有何評價﹖ 

  (3) 對所報考專業有何瞭解，今後有何打算﹖ 

 

 

 

 

 

 

 

 

 

 

 

 

 

 

 

 

 

 

 

 

備註： 

 

 

 

    本人謹聲明在本申請表內所提供之資料均屬正確。如有填報失實，造成本人申請入

學資格被取消的後果自負。 

申請人簽名﹕                   

         日      期﹕                      

 



 

 

 

 

 

 

 

 

 

 

 

 

 

 

 

 

 

 

 

 

 

 

 

 

 

 

表格費用： 港幣：拾元正 

 


